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執行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獎勵專科學生技能表現優異畢業

生實施辦法 

民國 106 年 04 月 19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07 月 05 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恩

益禧公司）捐贈之奬學金，特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執行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獎

勵專科學生技能表現優異畢業生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學金發放對象為本校 105、106 學年度日間五專、二專及進修推廣部(夜間)

二專之應屆畢業生，且在學期間技能表現優異之前三名者。 

第三條    頒發應屆畢業班技能表現優異之前三名獎學金金額如下： 

一、 第一名：壹萬貳仟元整。 

二、 第二名：捌仟元整。 

三、 第三名：伍仟元整。 

第四條    本辦法獎學金由研究發展處於105、106學年度各辦理一次。由各科科務會議提供應屆

畢業班在學期間技能表現優異前三名，送請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辦理，其中，自105學

年度起衍生之相關行政費用，最高為原捐贈總額百分之二，並依行政程序報請校長核定，

於本校畢業典禮時公開頒獎。 

第五條    106學年度頒發後若有餘額，則餘額回撥校務基金使用。 

第六條    本辦法獎學金由恩益禧公司捐贈本校之奬學金項下編列支付。若恩益禧公司未再增

贈獎學金，本辦法即廢止。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台 灣 恩 益 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第     學年度畢業生技能表現優異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科別  班級 
 

 

學號  聯絡電話  

 項目 日 期 國內外 

參與學生(請

依參與重要

性依序填寫) 

具體成

果 
備註 

＊評

分 

1 
  □國內 

□國外 

  □技能競賽 

□優異表現 

 

2 
  □國內 

□國外 

  □技能競賽 

□優異表現 

 

3 
  □國內 

□國外 

  □技能競賽 

□優異表現 

 

師
長
評
語
（
簽
章
） 

                   

檢附 

資料 

□ 可供證明之獎狀、成品照片、證書、獎盃（請帶正本複檢）或通知正本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 其他說明 

提 案 科 務 會 議 審 議 核 章 

    

     年   月   日   學年度  學期第   次科務會議審

議通過 

 

 決議名次：       

科主任

簽章 

 

 

 

註 1.若第一名並列 2位，則減少第二名獎項，其獎金以前二名加總後平均發給。若第二名並列

2位，則減少第三名，其獎金以第二、三名加總後平均發給。若第三名並列，則獎金以第

三名獎金平均發給，各班在其前三名總金額不變下，以此類推。 

註 2.若各班級不足名額申請，未頒發獎學金則不予保留。 

 


